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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京国土环［2005］879号《关于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工作的通知》，受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中材地质工程勘

查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5年 6月对东坝乡单店区域平房区城中村改造项目（5

号地和 6号地）（1104-01地块和 1105-01地块）进行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一、评估主要任务和要求

1、在充分收集前人资料的基础上，确定评估级别与评估范围；

2、查明规划用地及其周围的自然地理、地质环境条件；

3、调查规划用地及其周边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分布、稳定状态等，分

析评估其危险性及对规划用地的影响，对规划用地存在的危险性地质灾害类型分

别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

4、分析预测建设项目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对地质环境的改变和影响，评价

其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分析预测拟建工程可能遭受地

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和危险性；

5、从地质灾害的角度对规划用地的适宜性做出明确结论，并针对可能存在

的地质灾害提出预防性措施、建议。

二、评估依据

1、相关法规及规章文件

（1）国务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35号，2001年 5月 12日）；

（3）《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4]69号）；

（5）国土资源部第 29号令《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6）《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京

国土环[2005]8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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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坝乡单店区域平房区城中村改造项目（5号地和 6号地）（1104-01

地块和 1105-01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委托书及合同。

2、规范和技术标准

以北京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

为主要工作依据，对技术规范要求中未明确的，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与技术规程，

主要依据如下：

（1）《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基本要求》，国土资源部（2000年）；

（2）《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基本要求》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2006

年）；

（3）《1：2.5万～1：5万工程地质调查规范》（DZ／T0097-1994）；

（4）《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比例尺 1:50000）》

（GB/T14158-93）；

（5）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

（6）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7）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50011-2010）（2024年版）；

（8）地方标准《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 11-501-2009）

（2016年版）；

（9）《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

（10）《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

3、参考资料

（1）《北京地质灾害》，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北京市地质研究所，

2008年；

（2）《北京市朝阳区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研究成果报告》，北京市地质研

究所，2004年；

（3）《北京市地形图》，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2004年 4月；

（4）《北京市区域地质志》，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地质出版社，1991年 12

月第一版；

（5）《工程地质手册（第五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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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建设用地概况

东坝乡单店区域平房区城中村改造项目（5号地和 6号地）（1104-01地块

和 1105-01地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本项目包含两个地块分别为：5号

地（1104-01地块）和 6号地（1105-01地块）。5号地（1104-01地块）北至现

状康静里小区，东至单店西路，南至东坝南二街，西至醉公村路。6号地（1105-01

地块）北至东坝南三街，东至现状汇景苑二区，南至单店南路，西至醉公村路。

建设用地交通条件便利。建设用地具体位置见图 1-1。

图 1-1 拟建场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本项目为资金平衡用地，5号地（1104-01地块）为其他类多功能用地，用

地面积为 25680.673m2；6号地（1105-01地块）为住宅用地，用地面积为

28924.667m2。

北

5号地

6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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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5 号建设用地测量钉桩坐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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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5 号地测量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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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6 号建设用地测量钉桩坐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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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6 号地测量成果图

二、以往工作程度

项目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以往地质研究程度较高，以北京市地矿局为主的各

类地质勘查成果众多，特别是近年来因考虑到地质环境对工程建筑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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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的地质研究工作也相应在本区开展。早在 1976年“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

便对此区活动断裂展开了深入探测；随后，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北京市地质工

程勘察院等单位完成了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资源与环境的调查评价及地下水开

采环境问题调查研究等工作。特别是 2004－2006年，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实施的“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对北京平原区三维地质结构、基

岩地质、活动断裂及地壳稳定性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前人的工作成果为本次

评估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近年该地区主要研究成果见表 1-3。

表 1-3 评估区域以往主要工作成果表

成 果 名 称 完 成 单 位 完成时间

《北京市水文地质图(1:10 万)》及说明书 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1978 年

《北京地区活动构造体系图(1:10 万)》及说明书

《北京地区构造体系图(1:10 万)》
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 1979 年

《北京市主要地质灾害调查（1:10 万）》 北京市地质研究所 1991 年

《北京市地质灾害现状调查》 北京市地质研究所 1992 年

《北京市区域地质志》 北京市地质研究所 1991 年

《北京市用水调研与须水预测研究报告》 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2002年

《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开采环境问题调查研究报告》

《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降落漏斗现状调查报告》

《北京市平原区 1:10万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北京市地调院、北京市地质工

程勘察院
2003年

《区域地质调查说明书 1:50000（朝阳区幅）》 北京市地质调查所 1995 年

《北京市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03 年

《北京市朝阳区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 北京市地质研究所 2004 年

《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总报告》 北京市地质研究所 2014 年

《朝阳区崔各庄乡集租房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北京市地面沉降监测简要报告（2022年）》 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2023 年

三、工作方法及工作量
为了科学、全面地对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评估，接受甲方委托任务

后，我单位成立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小组，在现场踏勘的基础上，充分收集、

整理场地附近已有气象、水文、地理、区域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等资料，

进行了地质环境条件综合调查。根据建设用地及周边的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

现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评估区潜在的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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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评估报告

专家评审

报告编写

综合评估

预测评估现状评估

地质灾害现场调查

充分收集资料

划分评估级别、确定评估范围
编制评估工作大纲

建设用地工程分析地质环境基本特征分析

建设用地初步分析及现场踏勘

接受评估委托，双方签订评估合同书

质灾害进行了重点调查。在此基础上，经综合分析和系统整理，按照技术要求，

按地质灾害类型逐项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对区内建设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估，

并提出了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评估工作程序见图 1-4。

图 1-4 评估工作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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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工作历经资料收集、野外调查和室内综合分析、报告编写三个阶段，

于 2025年 6月完成评估报告的编写工作。本次评估工作完成和利用的主要工作

量见表 1-4。

表 1-4 资料收集和完成工作量表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说 明

资料收集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份 1 1: 5万

地震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份 1

工程勘察 份 1

其它生产科研报告 份 15 多种比例尺

野外调查

区域地质调查 km2 6

环境地质调查 km2 6

水文、工程地质调查 km2 6

地质灾害调查 km2 6

野外调查点 点 6

现场拍摄照片 张 36

报告编写 评估报告 份 1

四、评估范围

由于地质灾害对环境的影响往往涉及一个较大的范围，因此在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中，其评估范围不能只局限于建设用地，应根据建设用地区域地质环境条

件复杂程度、工程规模、地质灾害的分布规模和特点扩展到建设用地四周的一定

范围，同时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的相关

规定来确定评估范围（表 1-5）。

表 1-5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区范围确定表

类别 平 原 区 山区

线状工程 两侧各 500m～1000m
在两侧各 500m～1000m 评估范围的基础上，

根据灾害类型特点扩展到影响范围

面状工程 不小于 4km
2 根据项目特点、地质灾害类型特点，至其影响

范围的边界

根据已有资料及以往工作经验，并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特点，确定建设用地

潜在的地质灾害为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降三种类型。本次地质灾害评估

范围约 6.0km2，同时对建设用地及周边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

质情况进行了调查，并针对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降进行重点调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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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6.0km2，评估工作部署范围见图 1-5。

图 1-4 评估工作范围（卫星图）

五、评估级别确定

（一）建设用地重要性的确定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和《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东坝乡单店区域平房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5号地和 6号地）（1104-01地块和 1105-01地块），5号地（1104-01地块）

用地面积为 25680.673m2；6号地（1105-01地块）用地面积为 28924.667m2。本

项目属于工业和民用建设项目中的一般房屋建筑工程，且高度在 14层～28层之

间，确定该项目为“较重要建设项目”。

建设用地

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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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拟建项目重要性分类表（规范性附录 B.2 节选）

项目类型/类别 重要建设项目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般建设项目

工

业

开发区、城镇新

区

占地面积≥2km2 或建

筑面积≥12 万㎡

其他

和

民

用

建

一般房屋建筑

工程

高度≥28 层；跨度

≥36m（轻钢结构除

外）；单项工程建筑面积

≥3 万 m2

高度 14 层～28 层；跨

度 24m～36m（轻钢结

构除外）；单项工程建筑

面积 1 万 m2～3万 m2

高度＜14 层；跨度＜24m

（轻钢结构除外）；单

项工程建筑面积＜1 万

m2

设 高耸构筑工程 高度＞120m 高度 70m～120m 高度＜70m

项

目

学校 在校师生≥5000 人或

占地面积≥1km2

其他均按较重要建设

项目

（二）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条件的确定

依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中附录

B（表 B.1）的相关规定，对项目建设用地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的判别主要从

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构造地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人类工程活动等五个方

面进行综合评价。

1、地质灾害：评估区位于北京东部平原，地形起伏变化小，无沟谷发育。

建设用地周围无高陡边坡，不存在崩塌隐患、滑坡隐患、泥石流隐患等。评估区

存在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条件为“中等复杂”。

2、地形地貌：评估区位于北京东部平原，地形起伏小，总体地势无明显变

化，地面坡度＜8°，区内高差低于 50m。主要地层岩性为第四系全新统（Qhapl）

地形地貌条件为“简单”。

3、构造地质：评估区附近发育有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建设用地距离活动

断裂约 2.0km，评估区地质构造条件“中等复杂”。

4、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评估区内地层以第四系河流冲洪积作用形成的粘

性土、粉土和砂土层为主，厚度约 140m，地层分布稳定，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区内地下水以第四系潜水与承压水为主，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人工

开采为地下水的主要排泄途径。故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复杂”。

5、人类工程活动：评估区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房屋建设、道路修建，区内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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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类别/

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备注

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发育强烈：现

状地质灾害3种或以上，

或单种地质灾害规模达

到大型，危害较大

地质灾害发育中等：现

状地质灾害2种～3种，

或单种地质灾害规模

为中小型，危害中等

地质灾害一般不发育：

现状地质灾害1种或无，

个别地质灾害规模小，

危害小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 地貌类型

多样：地面坡度以大于

25°为主，区内相对高

差大于200m

地形较简单，地貌类型

单一： 地面坡度以

8°～25°的为主，区内

相对高差50m～200m

地形简单，地貌类型单

一：平原(盆地)和丘

陵。地面坡度小于

8°，区内相对高差小

于 50m
上游流域

面积

＞5km2 2 km2～5km2 ＜2km2 主要指

泥石流

构造地质 与全新世活动断裂带

的距离小于 1000m；非

全新世断裂发育

与全新世活动断裂带的

距离 1000m～3000m；

非全新世断裂较发育

与全新世活动断裂

带的距离大于 3000m；
非全新世断裂不发育

水文地质

和工程地

质

含水层为多层结构且

地下水位年际变化大；

岩土体结构复杂、性质

差

含水层为 2 层～3 层结

构且地下水位年际变化

较大；岩土体结构较复

杂、性质较差

含水层为单层结构，地

下水位年际变化小；岩

土体结构简单、性质良

好

人类工程

活动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

程活动强烈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

程活动较强烈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

程活动一般

注：每类条件中，有一条符合条件者即为该类复杂类型。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灾害条件中等复杂，地形地貌较简单，断裂构造条件

中等复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等复杂，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

（三）评估级别确定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和《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建设用地为“较重要建设项目”，地

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划分表之规

定（表 1-8），确定本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为“二级”。

表 1-8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划分表

评 估 等 级
地 质 环 境 复 杂 程 度

复 杂 中等复杂 简 单

规划或建设

用地重要性

重 要 一 级 一 级 一 级

较重要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 般 二 级 三 级 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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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气象和水文

（一）气象

评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

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爽，冬季寒冷干燥，站区年平均气温 12.7℃；极

端最高气温 40.8℃，出现在 2010年 7月 5日；极端最低气温-19.6℃，出现在 2010

年 1月 6日。

每年四月份开始变暖，五月渐热，六～八月进入盛夏，月平均气温在 24℃

以上。九月中旬后逐渐凉爽，十月变冷，十一月至来年二月月平均气温一般在 5℃

以下。

据朝阳区气象站年资料，本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592.12mm，最大达 1000mm

以上（1959年），最小不足 350mm（1999年）。暴雨日最大降水量 215.0mm，

出现在 2012年 7月 21日。全年降水量平均有 80%以上集中在 6、7、8、9四个

月，其中 7、8两月平均占 30.0～43.0%，7月份降水量最多，多年平均达 190.0mm，

12月份降水量最少。丰水期(如 1959年)降水量达 1169.4mm，枯水期（如 1965

年）仅 319.5mm。

年平均风速 1.7m/s，主导风向为西南西；最大风速 13.4m/s，为南南东。

年平均雷电日数：29天；年最多雷电日数：39天；年最少雷电日数：24天。

年最多积雪天数为 32天，最大积雪深度：220mm；年平均结冰天数为 124

天，最早结冰日：10月 23日，最晚结冰日：11月 14日。

（二）水文

朝阳区地处北京市排水尾间，河湖水系众多。朝阳区地表水属海河流域北运

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是唯一发源于北京的水系，其上游有温榆河、通惠河、凉水

河等支流。朝阳区北部大致以清河为界，东北部大致以温榆河为界。坝河与南来

的亮马河、北来的北小河相交后汇入温榆河。凉水河、萧太后河、通惠灌渠等局

部河段流经朝阳区南部。朝阳区内河流总长度为 151公里，另有 110条中、小排

水沟，总长度 320公里。区内有朝阳公园湖、窑洼湖、红领巾湖、高碑店湖等湖

泊以及鱼塘、水池洼地共约 70多处，总面积 98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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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榆河：古称温榆水、湿余水、温余水。海河流域北运河上源。位于北京市

东北部。发源于北京市昌平区军都山麓。温榆河上游由东沙河、北沙河、南沙河

3条支流汇合而成。其间又有蔺沟河、清河、龙道河、坝河、小中河汇入。至北

京市通州区通惠河口上游北运河北关分洪枢纽，始为北运河。全长 47.5公里，

流域面积 2478平方公里。温榆河，是北京历史上开发较早的重要河流。作为北

运河的航运水源及京城北部的漕运通道，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温榆河历史上

不仅是历代王朝的漕运要道，而且由于其水质洁净、清澈，还是皇家宫廷、园林、

湖泊的御用之水。

坝河：海河支流北运河上游温榆河的支流。位于北京市东郊。源于东城区东

北护城河，自西向东在朝阳区东郊边界入温榆河，属北运河水系。主河道全长

21.63公里，流域面积 158.4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北小河、亮马河和北土城沟

等。

建设用地内无河流通过，距离较近的河流为建设用地北侧约 1.0km处的坝河

及其支流亮马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6%B2%B3/6045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8%BF%90%E6%B2%B3/85284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2%99%E6%B2%B3/8510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2%99%E6%B2%B3/101548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2%99%E6%B2%B3/10103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2%99%E6%B2%B3/10103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2%B3/41440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6%83%A0%E6%B2%B3/44133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8%BF%90%E6%B2%B3%E5%8C%97%E5%85%B3%E5%88%86%E6%B4%AA%E6%9E%A2%E7%BA%BD/244611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17

图 2-1 北京地区水系分布图

二、地形地貌

（一）区域地形地貌

朝阳区位于北京冲洪积平原中部，地形平坦开阔。平均海拔高度为 34米，

最高海拔 46米，位于城北德清路附近大屯至洼里关西一带；最低海拔 20米，位

于东部楼梓庄沙窝村西坝河下游，高低相差 26米。整体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

地面坡度为千分之一。地貌有洪积、冲积扇平原、扇缘洼地和河流冲积平原三种

类型。全境面积 470.6平方公里，自然植被的分布受地形、气候及土壤的影响显

著，特别是由于坡向和海拔高度的制约和水热条件的影响，使自然植被呈现出有

规律的垂直分布及过渡交替的特征。

（二）评估区地形地貌

评估区位于北京东部平原，地形起伏小，总体地势无明显变化。建设用地地

形平坦，周边为房屋建筑、道路及绿地等，评估区现状见照片 2-1至照片 2-10。

拟建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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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5 号建设用地北侧建筑 照片 2-2 5 号建设用地北侧道路

照片 2-3 5 号建设用地东侧道路 照片 2-4 5 号建设用地南侧道路

照片2-5 5号建设用地西侧道路 照片2-6 5号建设用地南侧围墙及绿化带

照片 2-7 6 号建设用地北侧道路及建筑 照片 2-8 6 号建设用地南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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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9 6 号建设用地南侧停车场 照片 2-10 6 号建设用地南侧带路

三、地层岩性

项目区前第四系岩层均隐伏于第四系地层之下，岩层走向多以北东东方向延

伸，主要沉积有：中元古界蓟县系、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新生界第三系等地

层，现将区域内沉积地层由老到新简述如下（图 2-2）：

蓟县系（Jx）：本区蓟县系地层系雾迷山组，分布在评估区西北、孙河断裂

沿线以东，呈北东向条带状展布。岩性以硅质白云岩为主，夹硅质白云质灰岩，

中部为黑色、紫红色页岩及泥质白云岩。

侏罗系上统(J3)：评估区主要地层，侏罗系主要分布于来广营一带，埋深在

200-500m，北东向展布，与下伏岩层呈不整合接触，岩性以灰色粉砂岩、绿灰色

砂砾岩、凝灰质砂岩、砾岩等为主。

白垩系（K）：主要分布在评估区南部城区的复兴门、西四、故宫沿线，呈

北东向条带状展布，主要岩性为砾岩、砂岩、泥岩、页岩等。

第四系(Q)：评估区内广泛分布，沉积物主要由永定河冲洪积而成，岩性为

砂卵石、砾石、砂、粘质粉土、砂质粉土及粉质粘土组成。由西北往东南，自冲

洪积扇顶部向下游平原区，颗粒由粗变细，层次由少增多，厚度由小到大。建设

场地第四系地层主要以卵砾石、细中砂，砂质粉土、粘质粉土及粉质粘土为主，

厚度约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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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建设用地及周边基岩地质图（1：100000）

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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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构造与区域地壳稳定性

（一）区域地质构造位置

建设场地处于中朝准地台、华北断坳（Ⅱ2）、北京迭断陷（Ⅲ6）、顺义迭

凹陷（Ⅳ13）的西南部（图 2-3）。

图 2-3 建设场地大地构造位置图

北京迭断陷（Ⅲ6）：习惯称北京坳陷，位于华北断坳西北部顺义、丰台、

涿县一带。西北与西山迭坳褶、昌怀中穹断相邻；东北及东南分别与平谷中穹断

和大兴迭隆起接壤。总体走向北东至北北东。是在中生代断陷基础上继续下陷之

构造单元。其内部以良乡、来广营东西向断裂为界，可细分为顺义、丰台、琉璃

河—涿县三个次级凹陷。

顺义迭凹陷(Ⅳ l3)：位于北京迭断陷东北段，为新生代沉降之构造单元。基

底由中上元古界、古生界及中生界组成。新生界沉积厚度 200—900m。由顺义、

天竺、东坝及棒伯四个次级凹陷幅度较大的小盆地构成。基底有不同方向之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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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发育。新生代以来受现今构造应力场支配，在多组断裂交会部位常有级别不

等的地震发生。

（二）区域地质构造特征

北京地区的构造格局形成于中生代，新生代以来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其特点

是以断裂及其控制的断块为主要特征。新生代的断裂活动主要有北北东—北东向

和北西—东西向两组，大部分为正断裂性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新生代不同

时期发育的断陷盆地。断裂分布多集中成带，主要组成四条北北东—北东向和一

条北西向的断裂构造带。北北东—北东向的有怀柔—北京—涿州构造带、平谷—

三河—廊坊构造带、天津构造带和延庆—怀来构造带。北西向的为张家口—北京

—烟台构造带的西段，从四条北北东—北东向构造带的北段斜穿而过。几条构造

带将北京地区分割成一系列次级构造单元。怀柔—北京—涿州构造带属太行山前

断裂带的北段。主要有北北东—北东向的黄庄—高丽营断裂、良乡—前门—顺义

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及其控制的北京凹陷组成，其间还穿插有北北西至东西向

的南口—孙河、太阳宫、永定河等断裂。北西西至近东西向的断裂将怀柔—北京

—涿州构造带分割成次级凹陷和凸起（见图 2-4）。

建设用地位于北京凹陷中部，西北侧距顺义—前门—良乡断裂约 2.0km。评

估区区域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主要受到该断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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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北京市平原区构造分区图

（三）地震活动

1、北京地区的历史强震

北京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强震并造成巨大的灾害，据记载在北京市及周边地

区共发生对北京地区造成大于或等于 VI度的地震约有 20多次。现在已知的发生

在北京市行政区内的、最早的地震记载是公元 294年 9月（西晋元康四年八月）

北京延庆东地震，这次地震估计震级为 6级，震中烈度为Ⅶ度,造成 100余人死

亡。公元 1679年 9月 2日平谷－三河 8级地震是有记载以来对北京地区造成破

坏最为严重的地震，10万人在这次地震中伤亡。北京地区近代地震活动比较频

繁，20世纪中后期一些地震对北京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北京地区是我国地震活动较强烈的地区之一，根据历史记载，北京及邻近地

区历史上（38.5°～41°N；114.8°～118.3°E）曾发生过若干次不同级别的地

震，自公元 294年记载居庸关 51/2级地震以来至 2006年，共记录到 43/4级以上

破坏性地震 92次，其中 8级地震 1次（1679年三河～平谷地震）；7～7.9级地

震 1次；6～6.9级地震 13次。共计有历史记载的大于 43/4级的地震 15次，见表

2-1和图 2-5。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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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北京市及周围历史强震目录

编号 地震时间
震中时间

地点 震级(M) 震中烈度(I0)
纬度 经度

1 1484.1.29 40.3 116.0 居庸关一带 4
36 七

2 1057.3.24 39.5 116.3 固安 4
36 九

3 1076.12 39.9 116.4 北京 5 六

4 1337.9.8 40.4 115.7 怀来 2
16 八

5 1536.10.22 39.8 117.6 通县南 6 七～八

6 1627.2.5 39.8 116.8 通县西 5

7 1665.4.6 39.9 117.2 通县 2
16 八

8 1679.9.2 40.0 117.0 三河、平谷 8 十～十一

9 1720.7.12 40.4 115.5 沙城 4
36 九

10 1730.9.30 40.0 116.2 北京西部 2
16 八

11 1976.7.28 39.4 118.1 河北唐山 7.8 十一

图 2-5 北京周边历史强震震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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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强震对场区的影响

通过历史地震对场地影响程度分析，是评价建设用地地震地质环境的重要内

容之一。如 1679年三河～平谷 8级地震，《中国近代地震目录(公元 1912～1990

年)》，该地震震中烈度为Ⅺ度。建设用地基本处于震中东北部边缘地区，为Ⅹ

度影响区。

3、北京地区的现代微震

1966年邢台地震后，有关部门在北京地区建立了八条有线台网，1975年海

城地震后，又将这些台网扩充为廿一条线。30多年来记录到北京市周围包括城

区都具有微震活动（上万次），以西北部与东北部微震较多。将二级以上的微震

与近二千年记载的历史地震相比较，发现二者的分布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现代

微震仍然是北京地区长期地震活动的继承，也意味着微震的发生与强震有着相似

成因。

（四）区域地质环境稳定性

地震、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活动断裂、现代构造应力场、场地特征和现今地

壳形变是影响地壳稳定性的六个因素，根据这六个因素对地壳稳定性进行评价，

把其分为相对稳定、相对较稳定、相对较不稳定和相对不稳定四个级别。评估区

属相对较不稳定区。

区域地壳的稳定性取决于该区区域地质发展史、地质构造的发育程度及其活

动性。北京平原地区地质构造活动性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地震的频繁活动。根

据北京地震地质会战研究成果，评估区位于地震活动危险带内，该带内北东向断

裂构造较发育。该地震带内主要发育有呈北东向展布的良乡-前门-顺义断裂。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之附录 A（“中国地震

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和《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50011-2010）（2024年版），

建设用地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

为第二组。

五、工程地质条件

本次评估依据评估区附近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的标准贯入试验和室内土工

试验等成果，对区内的工程地质条件进行评价，同时为区内地震液化地质灾害的

评估评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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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地质特征

本次勘察所揭露地层的最大深度为 60m，根据钻探资料、原位测试及室内土

工试验结果，按地层沉积年代、成因类型，将拟建工程场地勘探范围内的土层划

分为人工填土层（Q4ml）、新近沉积层（Q42+3al+pl）、第四纪冲洪积层（Qal+pl）

三大类。根据钻探资料及室内土工试验结果，按地层岩性及其物理力学性质，将

本次拟建场地层分为 9个大层及若干亚层。

人工填土层（Q
ml
）：

杂填土①层：杂色，稍密，稍湿～湿，以水泥块、砖块、灰渣、块石等

建筑垃圾为主；

黏质粉土素填土①1层：黄褐色，松散~稍密，稍湿～湿，以黏质粉土为主、

局部为粉质黏土，含少量砖渣、碎石、植物根等；

新近沉积层（Q42+3al+pl）：

砂质粉土②层：褐黄色，中密~密实，稍湿~湿，Esp0+100=7.7~18.5MPa，中~

中低压缩性，局部低压缩性，含云母，氧化铁；

粉细砂②1层：黄褐色，稍密~中密，稍湿，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云

母；

第四纪冲洪积层（Qal+pl）：

粉质黏土重粉质黏土③层：灰色，很湿，可塑~硬塑，Esp0+100=4.9～10.5MPa，

属中高~中压缩性，含云母、有机质；

砂质粉土③1层：灰色，湿，密实，Esp0+100=19.5MPa，属低压缩性，含云母、

有机质；

圆砾③2层：杂色，饱和，密实，圆砾呈亚圆形，一般粒径 1~2cm，最大粒

径 6cm，圆砾岩性砂岩，中风化，交错排列大部分接触，级配一般，中粗砂充填，

圆砾含量约占 20~40% ；

粉质黏土重粉质黏土④层：黄褐色～灰黄色，很湿，可塑~硬塑，Esp0+100=7.7～

16.8MPa，属中～中低压缩性，局部低压缩性，含云母、氧化铁，局部夹粉土薄层；

黏质粉土砂质粉土④1层：灰黄色，稍湿~湿，密实，Esp0+100=13.3~25.4MPa，

属中低～低压缩性，含云母、氧化铁、有机质；

粉细砂④2层：灰黄色，饱和，密实，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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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质黏土重粉质黏土⑤层：黄褐色，很湿，可塑，局部坚硬，Esp0+100=8.3～

16.4MPa，属,～中低压缩性，局部低压缩性，含云母、氧化铁，局部夹粉土薄层；

砂质粉土⑤1层：褐灰色，稍湿~湿，密实，Esp0+100=23.5~36.7MPa，属低压缩

性，含云母、有机质；

细中砂⑥层：黄灰色，饱和，密实，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云母；

粉质黏土重粉质黏土⑥1层：灰褐色，很湿，可塑~硬塑，Esp0+100=9.8～16.5MPa，

属中～中低压缩性，局部低压缩性，含有机质；

圆砾⑥2层：杂色，饱和，密实，圆砾呈亚圆形，一般粒径 1~2cm，最大粒

径 6cm，圆砾岩性砂岩，中风化，交错排列大部分接触，级配一般，中粗砂充填，

圆砾含量约占 20~40% ；

重粉质黏土粉质黏土⑦层：灰褐色，很湿，可塑，Esp0+100=10.3～21.3MPa，，

属中～中低压缩性，局部低压缩性，含有机质，局部夹粉土薄层；

细砂⑧层：灰黄色，饱和，密实，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

重粉质黏土⑨层：灰黄色，很湿，可塑，Esp0+100=12.1～15.2MPa，中低~低

压缩性，局部低压缩性，含云母、氧化铁；

上述各地层分布及各层土的物理力学性质详见“工程地质剖面图”，图 2-6

和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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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建设用地工程地质剖面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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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建设用地工程地质剖面图 2-2’

（二）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根据钻孔资料、标准贯入试验及土样试验结果，评估区内不存在影响建设用

地整体稳定性的不良地质作用。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之附录 A（“中国地震

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和《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50011-2010）（2024年

版），评估区所在的北京市区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

第二组，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六、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的分布情况

依据收集资料，评估区岩土工程勘察期间（2021年 07月）于钻孔中量测到



30

二层地下水，现场实测地下水类型、水位埋深及标高参见表 2-2“地下水水位量

测一览表”。

表 2-2 地下水水位量测一览表

序

号

地下水

类型
水位埋深 水位标高 测量时间 赋存及分布情况

1 潜水

（一）

11.20～

11.90
24.66～25.17 2021年 3月 砂质粉土③1层

2 层间水

（二）

20.60～

23.90
12.66～15.77 2021年 3月 砂质粉土⑤1层

3 层间水

（三）

24.40～

31.20
5.36～11.97 2021年 3月 细中砂⑥层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为人工降水垂直入渗及地表水侧向径流补给，其次为

地表水的入渗补给和灌溉补给。地下水的排泄方式主要为人工开采和自然排泄，

人工开采主要以农田灌溉、工业用水、生活用水为主；自然排泄包括蒸发及向下

游侧向流出。

潜水：主要接受侧向径流及越流补给，以侧向径流方式排泄。潜水的动态与

大气降水关系密切。每年 7-9月份为大气降水的丰水期，地下水位自 7月份开始

上升，10～12月份达到当年最高水位，随后逐渐下降，至次年的 6月份达到当

年的最低水位，平均年变幅约为 2～3m。一般情况下，潜水的动态受农田供水开

采的影响，不直接受城市供水开采的影响，但由于潜水与承压水具有密切的水力

联系，当承压水头降低时，越流补给量增大，潜水水位也随之下降。

层间水：含水层主要为粉土、砂类土、碎石类土地层，其中夹有若干层黏性

土隔水层。以侧向径流补给为主，排泄方式主要为人工开采，受地下水开采的控

制，承压水的径流方向指向区域性地下水位降落漏斗中心方向。由于地下水的开

采导致承压水水头的降低，当低于含水层顶板时成为层间水。当年最高水位出现

在 9～11月，最低水位出现在 6～7月，年变幅约为 3～5m。自七十年代以来，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扩大，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地下水位不

断下降。近 3～5年以来，由于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地下水环境、限制

地下水的开采、增大地下水补给量等有效措施，地下水位的下降速度变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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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水：其动态比潜水稍有滞后，当年最高水位出现在 9～11月，最低水位

出现在 6～7月，年变幅约为 1～2m。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

发展和城市的扩大，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近 3～5年以

来，由于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地下水环境、限制地下水的开采、增大地

下水补给量等有效措施，地下水位的下降速度变缓。

历史最高水位：

1959年： 接近自然地面；

1971～1973年： 接近自然地面；

近 3～5年： 28.0m（不含上层滞水）。

七、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周边分布有居民小区、道路和学校，人类活动为房屋建设、道路修建，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活动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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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的确定

依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针对建

设用地及其所在区域范围，本次评估工作收集了已有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环境地质资料，进行了全面的野外踏勘工作，对评估区的灾害地质情况

进行了全面调查。

1、评估区位于北京东部平原，地形起伏小，总体地势无明显变化。因此，

不受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影响。

2、活动断裂：建设用地西北侧发育有 1条断裂：顺义-前门-良乡断裂，建

设用地距断裂最近距离约 2.0km。依据规范要求需要对活动断裂地质灾害进行评

价。

3、砂土液化：建设用地位于永定河冲洪积扇。建设用地地下 20.0m深度范

围内分布饱和粉土及砂土地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发生地震液化的潜在危险性。

4、地面沉降：北京市平原区上世纪 30年代就开始出现地面沉降，目前已经

形成多个地面沉降中心，建设用地位于来广营地面沉降中心西侧。据已有沉降观

测资料，建设用地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发育。

综上所述，确定评估区需进行重点评估的地质灾害为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

地面沉降。

二、灾情与危害程度的分级标准

地质灾害灾情与危害程度的分级标准根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

规范》（DB11/T893-2021）中 4.5.1规定进行选定，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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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划分表

危害程

度

灾情 险情

人员伤亡情况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受威胁人数（人）

可能产生的经济

损失（万元）

重 有人员死亡 ＞500 ＞500 ＞5000

中 有伤害发生 100-500 100-500 500-5000

轻 无 ＜100 ＜100 ＜500

注 1：灾情即已发生的地质灾害损失情况，采用“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损失”指标

评价，用于现状评估

注 2：险情即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危害，采用“受威胁人数”、“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指

标评价，用于预测评估

注 3：危害程度按就高原则，符合一项即可确定

三、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活动断裂

活动断裂的活动性及断裂破碎带对建设用地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其诱发

的地质灾害对建筑物有较大的破坏作用。距建设用地西北侧约 2.0km处有呈北东

走向的良乡-前门-顺义断裂通过。

1、活动断裂构造特征及活动性

顺义断裂是北京凹陷内部一条延伸较长的隐伏断裂。断裂贯穿北京城区，南

起房山良乡镇，向北东经丰台、前门、孙河镇、天竺、军营、北彩村，全长约

90余公里。

断裂仅在良乡至长辛店一带有地表出露，到北京城区后，地表形迹不明显，

沿顺义城北至牛栏山、沿潮白河至甲山一带，地表出现线形沟状凹地，在牛栏山

附近有孤山残丘出露。密云县以北地段，由于被第四纪覆盖，延伸情况不清。根

据钻孔揭示，断裂总体呈北东 35°～45°方向展布，倾向南东，倾角较陡，随着向

深部延伸，倾角逐渐变缓。从现有资料来看，断裂是由数条北北东～北东走向的

断裂组成。

根据顺义断裂的出露情况、走向变化、第四纪活动性等方面的差异，结合北

京市地震局工程地震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将断裂划分为三段：北段（孙河以

北段）、中段（永定河-孙河段）和南段（长辛店以南地段），距评估区较近的

主要为北段和中段，即孙河以北段和永定河～孙河段，下面分别介绍其特征及活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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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段（孙河以北段）

该段南起南口～孙河断裂，向北经杨家营、顺义县、木林镇、唐指山等地，

进入密云县。断裂总体呈“S”形，走向北东 30-40°，倾向南东，为一高角度的正

断层。

北京市地震局对断裂沿线进行了一系列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其中在顺

义南部布设了两条垂直于断裂走向的化探测线（见图 3-1），化探剖面清楚显示

出该断裂的存在，其位置与“北京地区构造体系图”（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第二专

题、国家地震局地震大队，1979）中的断裂位置基本吻合。

图 3-1 顺义断裂顺义西南化探剖面图

由人工地震、钻探资料表明顺义断裂北段是一条第四纪活动断裂，断裂两侧

第四系厚度差异较大，断裂东侧天竺沉降中心的第四系厚度达 900m以上，根据

断裂两盘顺 4孔和顺 5孔钻探资料，断裂两盘第四系底界落差达 328m（见图 3-2）。

图 3-2 顺义断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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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在北京橡胶二厂施工的两个 100m的钻

孔资料显示，地下 l00m以上地层没有被错断，说明该断裂在晚更新世以来未再

活动。

（2）中段（永定河-孙河段）

该段断裂被第四纪沉积物所覆盖，缺乏较为详实的物探资料，在城区一带

主要是钻孔所揭示。通过钻孔资料分析，断裂两侧中、晚元古代地层埋深差异达

100m，第三系厚度差异可达 500m（见表 3-2）。从地层差异可以看出，断裂主

要活动时期是在早白垩和晚第三纪，第四纪以来活动轻微。

为了进一步确定该断裂的位置，北京市地震局在断裂可能通过的位置上布

置了三条气汞测线：狼垡村东南测线、丰台康庄北测线及看丹西东老庄测线，其

中后两条测线均未见气泵异常，而狼垡测线异常明显（见图 3-3），表明断裂通

过狼垡向南延伸。

表 3-2 城区良乡-前门-顺义断裂两侧中新生界沉积厚度

地层时代 北西侧(m) 南东侧(m)

Q 79-98 180-129

N1-2 1000-1100 600-630

E2-3 330 120-200

E1 130 100

K1 537 0

J3
沉积岩 56 0

火山岩 282 197-316

Pt2-3 2442 833-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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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顺义断裂气泵测线剖面图

在狼垡村测线化探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浅层人工地震探测，由多波段高密

度成像所反映的地层层理清晰，自地表 30m深的土层内未见层理错断现象，结

合钻孔良 1孔、良 2孔和良 3孔的岩芯分别自地表往下 31.01m、31.77m、65.0m

为第四纪地层，表明断裂对第四纪沉积物的分布没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另根据崇文门一带第四系等深线分布情况，断裂两侧第四纪沉积物厚度没有

明显差异。综合分析认为，顺义断裂中段在第四纪以来没有明显活动性。

综上所述，顺义断裂在不同地段活动性有明显的差异，永定河～孙河段，其

主要活动时代为中、晚第三纪，在全新世以来活动轻微，北段的活动性明显强于

南段，它的活动性一直持续到晚更新世，晚更新世以后其活动性微弱，垂直差异

活动不明显。

2、活动断裂现状评估

建设用地西北侧距离良乡-前门-顺义断裂约 2.0km，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北段

和中段最新活动时代为中、晚第三纪和晚更新世，全新世以来活动轻微。依据北

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中表 3-3、表 3-4确

定，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发育程度“中等”，地质灾害灾情为“轻”，现状评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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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断裂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表 3-3 活动断裂发育程度判别表

发育程度 描述

强 全新世以来活动强（年平均活动速率大于 1mm/s）

中 全新世以来活动弱

弱 全新世以来不活动

表 3-4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表

危险性
灾情

重 中 轻

发育程度

强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弱 小

（二）砂土液化

砂土液化是指饱和或接近饱和的砂土在地震或震动载荷作用下，内部产生超

静孔隙水压力，随着动载荷的不断作用，超静孔隙水压力越聚越高，直到上覆载

荷全部由水压承担时，这时砂土即处于液化状态，若此时在上部覆盖层薄弱处找

到突破口，超静孔压得到宣泄，就会在地表形成喷水冒砂的现象，其整个过程称

为砂土液化。

1、砂土液化机理

当地震发生时，在地震力的往复作用下，被震动压密而向上部排水，排入上

部的水由于砂土层上面的覆盖层隔水无法排出，而在砂土层内聚集起来，形成超

静孔隙水压力。随着这种往复震动的持续，下部砂土层不断被压密向上排水，上

部超静孔压就会不断增加，当超静孔压达到能够承担全部上覆土重时，砂土层上

部就会膨胀而顶起上覆土层，砂土层内最上部砂就会处于悬浮状态，这时砂土层

处于液化状态，若此时孔压还得不到宣泄，随着地震的持续，超静孔压的增加会

使处于悬浮状态砂的范围向深部扩展。当扩展到某一深度并且在地震停止之前，

超静孔压在上覆土层薄弱处找到了突破口，悬浮状态的砂土随水喷出地表，孔压

得以宣泄，就形成了液化效应而致灾。当地震结束时，超静孔压仍然不能突破上

覆土体的覆盖，超静孔压就会逐渐耗散，不会形成喷砂冒水现象。但实际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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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以上的砂土在地震中已经处于液化状态，只是没有形成液化效应而造成灾

害。

2、液化砂土层的地质环境特征

①砂土层处于地下水位以下；

②砂层密实度差，结构松散；

③地下水位埋藏浅及径流条件滞缓地区。

由此可见，可能产生液化的砂土层必须处于饱和或近于饱和，即砂土层内部

孔隙水连通，若砂土层颗粒之间的孔隙水不连通，则孔隙水压力不能传递，也就

没有聚集超静孔压的基本条件，砂土层不可能液化。

具有上述地质环境特征的粉土、砂土层，也就具备了可能液化的条件。但是

否会产生液化，还取决于地震条件、地下水埋深、可能液化的土层的埋深及可液

化与非液化土层之间的关系等因素。

3、砂土液化历史

根据《北京地区地震烈度区划图》，评估区地震基本烈度为 8度（50年超

越概率 10%）。地震烈度达到 8度时，砂土液化是重要的地震灾害之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北京地区所造成的砂土液化的分布范围很广，几乎涉

及到了整个北京平原区：东起平谷的门楼以东、西至房山的长沟，南自大兴的采

育，北至怀柔的杨宋各庄（见图 3-4）。通过对砂土液化的分布情况进行仔细分

析后，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①液化强度受地震烈度控制明显，烈度由低至高，液化强度由弱到强。北京

地区地震烈度总的趋势是东部高，西部低；平原高，山区低。砂土液化的分布情

况与其大体一致。

②液化区的分布与地貌部位关系十分密切。液化区多位于现在河道的中、下

游河漫滩及其最新的古河道上。

③液化区的分布情况与地表覆盖层的特征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液化区地

层于地表 1～2m或 3～5m以下第一个可液化的砂土层，多为灰色亚砂土或粉、

细砂层。

1976年唐山大地震对北京温榆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等部分地区造成了较为严

重的砂土液化灾害，液化导致地表变形，对农田水利工程、河岸及建筑物等造成

较严重破坏。经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唐山地震时在其影响烈度Ⅵ度条件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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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区范围未产生地震引发的喷砂冒水现象。

图 3-4 唐山地震北京地区砂土液化分布图

4、建设用地砂土液化判别

目前评价饱和砂土液化的方法很多，但基本为两种：剪应力对比法和标准贯

入试验法。

剪应力对比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需要采取大量样品，对区划场地或一般

场地预测很不适用。标准贯入试验法以及利用它构成的液化判别式反映了影响液

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它已成为最有代表性，应用最广泛的液化判别方法。目前《建

筑抗震设计标准》（GB50011-2010）（2024年版）采用标准贯入试验法进行砂

土液化判别。

1）初判

对饱和砂土和粉土，首先根据土层地质年代、地震基本烈度、上覆非液化土

层厚度、液化土层特征深度、基础埋置深度、地下水位深度以及粉土的粘粒含量

百分率，初步判定该场地饱和砂土和粉土是否可能发生液化。饱和的砂土或粉土

（不含黄土），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初步判别为不液化或可不考虑液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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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①地质年代为第四系晚更新世（Q3）及其以前时，7、8度时；

②粘土的黏粒（粒径小于 0.005mm的颗粒）的含量百分率，7度、8度和 9

度分别不小于 10、13和 16时；

③浅埋天然地基的建筑，当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和地下水位深度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时，可不考虑液化影响：

du> do+db-2 （1）
dw> do+db-3 （2）
du+dw >1.5do+2db-4.5 （3）

式中：dw——地下水位深度（m），宜按设计基准期内年平均最高水位采用，

也可按近期内年最高水位采用；

du——上覆盖非液化土层厚度（m），计算时宜将淤泥和淤泥质土层

扣除；

db——基础埋置深度（m），不超过 2m按 2m计算；

d0——液化土特征深度（m），按表 3-5采用。

表 3-5 液化土特征深度（m）

饱和土类别
烈 度

7度 8度 9度

粉土 6 7 8

砂土 7 8 9
注：当区域的地下水位处于变动状态时，应按不利的情况考虑。

2）复判

目前砂土液化的判别多采用现场标准贯入试验法，依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50011-2010）（2024年版）相关规定：当饱和土标准贯入锤击数（未经杆

长修正）小于或等于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时，应判为液化土。

在地面下 20m深度范围内，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可按下式计算：

   cwscr ddNN 31.05.16.0ln0  β

式中：Ncr——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N0——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可按表 3-6 采用；

ds——饱和土标准贯入点深度（m）；

dw——地下水位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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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c——黏粒含量百分率，当小于 3或为砂土时，应采用 3；

β——调整系数，设计地震第一组取 0.80，第二组取 0.95，第三组取 1.05。

表 3-6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 N0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g） 0.10 0.15 0.20 0.30 0.40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 7 10 12 16 19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50011-2010）（2024年版）第 4.3.5条，对

存在液化土砂土、粉土层的地基，应探明各液化土层的深度和厚度，按下式计算

每个钻孔的液化指数，并按表 3-7综合划分地基的液化等级。














n

i
ii

cr

i
lE wd

N
NI

1
1

式中： lEI 液化指数；

n 在判别深度范围内每一个钻孔标准贯入试验点的总数；

iN 、 criN —分别为 i点标准贯入锤击数的实测值和临界值，当实测值大于

临界值时应取临界值的数值；当只需要判别 15m以内的液化时，15m以下的实

测值可按临界值采用；

id —i点所代表的土层厚度(m)，可采用与该标准贯入试验点相邻的上、下

两标准贯入试验点深度差的一半，但上界不高于地下水位深度，下界不深于液化

深度；

iw —i土层单位土层厚度的层位影响权函数值(单位为 m-1)。当该层中点深

度不大于 5m时应采用 10，等于 20m时采用零值，5～20m时按线性内插法取值。

表 3-7 液化等级与液化指数的对应关系

液 化 等 级 轻 微 中 等 严 重

液化指数 ILE
0< lEI ≤6 6< lEI ≤18 lEI >18

根据建设用地内的勘察报告，经判别（表 3-8），建设用地地下 20.0m深度

范围内的饱和粉土、饱和砂土层，在现状地下水位（埋深 11.2m）和 8度地震烈

度作用条件下不发生砂土液化。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12）中 4.4的相关规定（表 3-9），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现状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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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建设用地地基土砂土液化现状判别结果表

孔号

标贯深度

层 号 岩 性

粘粒含量 标贯击数 临界值 液化判定

ds(m) ρc N Ncr + -

C26 6.30 2-0-0 砂质粉土 9.4 15 3.50 -

C24 3.30 2-1-0 粉细砂 3.0 18 1.45 -

C21 3.30 2-0-0 砂质粉土 8.0 8 0.89 -

C20 4.30 2-0-0 砂质粉土 7.7 14 2.04 -

C17 19.30 4-1-0 黏质粉土 10.5 22 8.84 -

C12 3.30 2-0-0 砂质粉土 8.0 10 0.89 -

C14 4.30 2-1-0 粉细砂 3.0 14 3.26 -

C10 5.30 2-1-0 粉细砂 3.0 14 4.83 -

C22 9.50 2-0-0 砂质粉土 8.8 23 5.68 -

表 3-9 砂土液化现状、预测评估危险性确定

危 险 性
危害程度

重 中 轻

液化等级

严重 大 大 中

中等 大 中 小

轻微 小

（三）地面沉降

北京市地面沉降主要发生在北京市市区、东郊、东北郊及周围一些卫星城镇。

根据历史测量资料，北京市早在 1935年就已经发生了地面沉降。当时地面沉降

仅发生在西单到东单一带。1935~1952年局部地面沉降量最大值仅为 58mm。解

放后，沉降区逐步扩展到平原地区。北京平原区地面沉降按其发展过程可划分为

4个阶段，即形成阶段、发展阶段、扩展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

① 1955~1973年地面沉降形成阶段

该时段北京市平原地下水开采量日益增加，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在市东郊的

东八里庄-大郊亭一带，东北郊的来广营-酒仙桥一带形成了区域性的地下水降落

漏斗中心，东郊、东北郊地面沉降区逐渐形成，面积不断扩大。到 1973年，东

郊大郊亭、东北郊来广营累计沉降量分别达到 230mm和 126mm，地面沉降面积

达到 400km2（累计沉降量大于 50mm），年平均沉降速率 16~28.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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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73~1983年地面沉降发展阶段

在该时期，北京市平原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位降落漏斗面积逐年增

加，漏斗范围由东郊向昌平、瞬移、通州地区逐年扩大。东郊、东北郊沉降区面

积迅速扩大，累计沉降迅速增加，到 1983年沉降面积达 600 km2（累计地面沉降

量大于 50mm），累计地面沉降量大于 200mm的面积达 42 km2。最大累计沉降

量 590mm。逐渐形成了远郊区昌平沙河-八仙庄、大兴榆垡-礼贤等沉降区。

③ 1987～1999年地面沉降的扩展阶段

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由于连年的干旱少雨，使得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地

下水漏斗范围进一步扩大。地面沉降面积迅速扩大，沉降区向郊区迁移。东郊、

东北郊沉降区沉降速率逐渐变大，昌平沙河-八仙庄、大兴榆垡-礼贤、顺义平各

庄等沉降区以 20-35mm/a 速率快速发展。到 1999年，地面沉降区面积达到

2815km2(累计沉降量大于 50mm)。形成了东郊八里庄-大郊亭、东北郊来广营、

昌平沙河-八仙庄、大兴榆垡-礼贤、顺义平各庄 5个较大沉降区，沉降中心累计

沉降量分别达到了 722mm、565mm、688mm、661mm、250mm。在通州、顺义

等地区形成了新的沉降区。平原区累计沉降量大于 100mm的面积达 1826km2。

累计沉降量大于 500mm的面积达 104km2。

④ 1999～2005年地面沉降快速发展阶段

北京市老的沉降区持续发展，新的沉降区逐渐形成，沉降区面积不断扩大，

累计沉降量大于 100mm的沉降区面积由 1999年的 1826km2增加到 2005年的

2815km2。地面沉降分布呈南北两个大区。北区主要分布于城区东南的朝阳区、

通州区以西、昌平区以南、顺义区的西南部。区内包括东八里庄-大郊亭沉降中

心，累计沉降量 750mm；朝阳区来广营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 677mm，昌平沙

河-八仙庄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 1086mm；顺义平各庄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

580mm，共 5个沉降区。另外局部沉降中心还有顺义区北务等。南区主要分布于

大兴区南部的庞各庄、榆垡、礼贤等地，累计最大沉降量达 813mm。地面沉降

监测站分层标监测数据显示，2005年天竺站地面标（F3-8）年沉降量为 43mm，

望京站地面标年沉降量达 54.19mm。

建设用地处于来广营地面沉降中心西侧，据已有资料，并根据评估区地下水

文特点，场区内 1955-2022年地面沉降量累计约 1000-1100mm，建设用地处于沉

降区，近 3年地面沉降速率约为 10mm/a（图 3-5和图 3-6），场区地面沉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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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为“强”（表 3-10），灾情等级为“轻”，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

“中等”（表 3-11）。

表 3-10 地面沉降发育程度判别表

分级 强 中 弱

因 素 累计地面沉降量（mm） ＞1000 50～1000 ＜500

沉降速率（mm/a） ＞50 30～50 ＜30

注 1：累计地面沉降量指自 1955 年至最近政府公布数据

注 2：沉降速率指近 3年的平均年沉降量

注 3：上述两项因素满足一项即可，并按照强至弱顺序确定

表 3-11 地面沉降现状危险性确定

危险性
灾情

重 中 轻

发育程度

强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弱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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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北京平原区 1955-2022年累计地面沉降量综合分析图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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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北京平原区 2022 年度地面沉降综合分析图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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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状评估小结

评估区主要存在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降三种地质灾害，根据本次对

评估区地质灾害现状及调查结果，进行如下小结：

建设用地西北侧发育有顺义-前门-良乡断裂，建设用地距离该断裂约 2.0km，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发育程度“中等”，地质灾害灾情为“轻”，现状评估活动断

裂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建设用地 20m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

地震分组为第二组，现状最高地下水位时不液化，砂土液化的灾情为“轻”，砂

土液化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

建设用地 1955～2022年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 1000-1100mm，近 3年地面沉

降速率约为 10mm/a，地面沉降的现状发育程度为“强”，灾情为“轻”，地面

沉降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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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一）活动断裂

建设用地施工就区域范围而言，规模较小，不会改变地壳结构或区域应力场

状态，不会造成良乡-前门-顺义断裂的重新活动，也不会加剧场地附近断裂的活

动性。建设用地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活动断裂灾害危险性“小”。

（二）砂土液化

根据砂土液化的机理和条件，结合本次项目的特点，拟建设场地地下水埋深

较浅，局部可能存在上层滞水需适量的抽取，会短时造成场地及周边一定范围内

水位相应下降，从液化判别角度讲，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水位降低幅度越大，

地基土液化的可能性愈小，越有利于安全。因此，拟建工程无论在建设中及建成

后都不会引起地下水位的明显变化，也不会诱发或加剧砂土液化，预测引发或加

剧砂土液化的危险性“小”。

（三）地面沉降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及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本项目及周边已建成或正在

建设的项目均采用市政自来水管网统一供水。因此，本工程建设不会加剧因地下

水过量开采引起的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工程建设引发地面沉降包括两部分，一是施工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二是建

筑物引起的地面沉降。

由于国家对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责任越来越明确，所以施

工降水的设计施工单位会综合考虑，避免因施工降水引起地面沉降导致不必要的

损失。因此，对于施工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一般不会引起工程场地及其周围对

工程建设产生危害的地面沉降。另外，工程建设地基方案的选取综合考虑了地基

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其地基沉降量一般均满足规范要求，建筑物地基沉降量

在规范允许的限度之内；且工程建设引发建筑物附加应力影响范围内的周边地面

沉降量比建筑地基自身沉降量值还要小。因此，由施工降水、建筑荷载引发的地

面沉降的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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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一）活动断裂

建设用地内无断裂构造通过，其稳定性主要受良乡-前门-顺义断裂的影响。

建设用地所处的良乡-前门-顺义断裂断裂的北段和中段北段和中段最新活动时

代为中、晚第三纪和晚更新世，全新世以来活动轻微，建设用地距该断裂约 2.0km，

处于断裂中等影响带以外。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技术评估规范（DB11/T 893-2021）

第 5.2.4条中表 8建设项目遭受活动断裂可能性判别表（表 4-1）确定活动断裂可

能性为“小”。活动断裂地质灾害险情为“轻”，建设用地建设可能遭受活动断

裂灾害危险性“小”（表 4-2）。

表 4-1 建设项目遭受活动断裂可能性判别表

可能性 判 别 标 准

大 全新世活动断裂强烈影响带

中 全新世活动断裂中等影响带或晚更新世活动断裂影响带

小 全新世及晚更新世断裂影响带以外地区

注 1：全新世活动断裂强烈影响带指断裂两侧各 200m范围；

注 2：全新世活动断裂中等影响带指强烈影响带外侧各 100m范围；

注 3：晚更新世活动断裂影响带指断裂两侧各 100m范围。

表 4-2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表

危 险 性
险 情

重 中 轻

可能性

大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小 小

（二）砂土液化

地下水位是评估区进行液化判别的先决条件，水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液化的

发生、判定结果和危害等级确定。建设用地历年最高地下水位接近自然地面。根

据本工程勘察所取得的地层资料、土层的试验及测试数据，依据《建筑抗震设计

标准》（GB50011-2010）（2024年版）中的有关标准，在地震烈度达到 8度且

地下水位埋深按历史高水位埋深（0.0m）考虑时，建设用地内砂土层和粉土层不

液化，见表 4-3、表 4-4。因此，预测评估建设用地遭受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危

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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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评估场地砂土液化判别结果

孔号

标贯深度

层 号 岩 性

粘粒含量 标贯击数 临界值 液化判定

ds(m) ρc N Ncr + -

C26 6.30 2-0-0 砂质粉土 9.4 15 5.56 -

C24 3.30 2-1-0 粉细砂 3.0 18 5.10 -

C21 3.30 2-0-0 砂质粉土 8.0 8 3.12 -

C20 4.30 2-0-0 砂质粉土 7.7 14 4.31 -

C17 19.30 4-1-0 黏质粉土 10.5 22 10.79 -

C12 3.30 2-0-0 砂质粉土 8.0 10 3.12 -

C14 4.30 2-1-0 粉细砂 3.0 14 6.91 -

C10 5.30 2-1-0 粉细砂 3.0 14 8.47 -

C22 9.50 2-0-0 砂质粉土 8.8 23 7.81 -

表 4-4 砂土液化预测评估危险性确定

危险性
灾情

重 中 轻

发育程度

强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弱 小

（三）地面沉降

北京地区主要开采地下承压含水层，开采地下水之前，含水层上覆荷载由其

下含水层骨架及水共同承担，达到平衡，即 uQ   ，Q为上覆荷载， 为骨

架承担的那部分压力，称为有效应力，u为水体承担的那部分压力，称为孔隙水

压力，当开采地下水后，孔隙水压力u减小，而上覆荷载总量Q并未改变，含水

层中有效应力 必然要增加，即原来由水体承担的一部分荷载转向由土体骨架承

担，骨架就会由于附加荷载而受到压缩，由于孔隙的压缩而产生地面下沉，下沉

体积应与含水层中由于水压下降而减小的水体体积相等。理论上讲，抽水一开始

即有沉降出现，事实上也是如此，只是短时间水位下降不会使含水层固结，为可

恢复形变，所以，当抽水停止后，水位一旦复原，基本上不会产生沉降，但若水

位长期下降得不到恢复，含水层就会固结而产生地面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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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面沉降预测计算

根据已有资料，拟采用地面沉降量计算的计算式为：

SE
PHS 

 0
1

（1）(砂、砂碎石类土沉降量计算式)

0

00
2 P

PPLg
E
CHS
S

C 





（2）(粘性土沉降量计算式)

式中：H0－－地层初始厚度

ΔP－－水位降低引起的附加荷载应力，ΔP=Δh·rw

Es－－压缩模量

e。－－地层初始孔隙比

e－－水位下降后地层孔隙比(计算求得)

P0－－地层初始压力

P－－水位下降后地层压力

Cc－－地层压缩指数 

LgPLgP
eeCc






Δh－－水位降低值

rw－－水的容重

2、地面沉降预测评估

北京市地面沉降现象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在地面沉降灾害的控

制上也已经采取了如控制开采城区地下水、雨水回灌、南水北调等措施，虽然地

面沉降中心沉降量及范围未来会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发展已呈减缓趋势。

预测在未来 5年内，评估区地下水下降幅度会减缓，且处于沉降区，地面沉

降也将呈现平缓下降发展的态势。预测到 2030年，评估区累计地面沉降量将达

到 1080-1180mm，年沉降速率约为 10mm/a，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

范》（DB11/T 893-2021）（表 4-7、表 4-8）地面沉降发育程度“强”，险情为

“轻”，预测建设用地遭受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为“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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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地面沉降发育程度判别表

分级 强 中 弱

因素
累计地面沉降量 mm) ＞1000 500-1000 ＜500

沉降速率（mm/a） ＞50 30-50 ＜30

注：1）累计地面沉降量指自 1955年至最近政府公布数据；

2）沉降速率指近 3年的平均年沉降量；

3）上述两项因素满足一项即可，并按照强至弱顺序确定。

表 4-8 地面沉降预测评估危险性确定

危险性
险情

重 中 轻

发育程度

强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弱 小

三、预测评估小结

经预测评估，建设用地的工程建设引发、加剧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

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均为“小”；

建设用地距良乡-前门-顺义断裂约 2.0km，处于断裂中等影响带以外，建设

项目工程建设遭受活动断裂灾害可能性为“小”，险情为“轻”，建设用地遭受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为“小”。

建设用地 20m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

地震分组为第二组，历史最高地下水位时不液化，砂土液化险情为“轻”，建设

用地遭受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预测至 2030年，建设用地的累计地面沉降量为 1080-1180mm，年沉降速率

约为 10mm/a，地面沉降的发育程度为“强”，险情为“轻”，建设用地遭受地

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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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

综合评估是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采取定性、半定量的方法综合

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程度，确定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级别。对评估区的地质灾害进

行综合评估，对建设用地适宜性进行评估，并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措施。本项目

区建设用地的综合评估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

相关规定进行。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

评估区工程地质环境条件属中等复杂类型，通过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该建

设用地不存在地形地貌和地质灾害分布的明显分带和异常，视为一个整体区段进

行评估。建设用地现状评估危险性等级为“中级”，预测评估危险性为“中级”，

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综合评估为“中级”。依据上述量化指标综合评估如下（表

5-1、5-2）：

表 5-1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分区表

评估区 灾种
现状评估

危险性等级

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

危险性等级可能遭受

危险性等级

引发或加剧

危险性等级

建设用地

活动断裂 中 小 小

中级砂土液化 小 小 小

地面沉降 中 中 小

表 5-2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分级表

综合评估分级
预测评估危险性

小 中等 大

现状评估危险性

大 大级 大级 大级

中级 中级 中级或大级 大级

小 小级 中级 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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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估

通过对项目区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综合评估，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

性等级为“中级”，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

表 45（见表 5-3）确定项目区建设用地地质灾害防治难度为“小”。根据上述规

范中表 44（见表 5-4）确定项目区建设用地适宜性划分为“适宜”。

表 5-3 项目区用地防治难度划分

地质灾害防治难度 分级说明

大 防治工程复杂、治理费用高，防治效益与投资比低

中等 防治工程中等复杂、治理费用较高，防治效益与投资比中等

小 防治工程、治理费用较低，防治效益与投资比高

表 5-4 项目区用地适宜性划分

综合评估分级
防治难度

大 中等 小

大级 适宜性差 适宜性差 基本适宜

中级 适宜性差 基本适宜 适宜

小级 基本适宜 适宜 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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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建设用地属“较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

等复杂”。该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二级”。

2、经现状评估：评估区存在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降三种地质灾害。

建设用地西北侧发育有顺义-前门-良乡断裂，建设用地距离该断裂约 2.0km，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发育程度“中等”，地质灾害灾情为“轻”，现状评估活动断

裂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建设用地 20m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

地震分组为第二组，现状最高地下水位时不液化，砂土液化的灾情为“轻”，砂

土液化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

建设用地 1955～2022年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 1000-1100mm，近 3年地面沉

降速率约为 10mm/a，地面沉降的现状发育程度为“强”，灾情为“轻”，地面

沉降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中等”。

3、经预测评估：

建设用地的工程建设引发、加剧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

的危险性均为“小”。

建设用地距良乡-前门-顺义断裂约 2.0km，处于断裂中等影响带以外，建设

项目工程建设遭受活动断裂灾害可能性为“小”，险情为“轻”，建设用地遭受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为“小”。

建设用地 20m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

地震分组为第二组，历史最高地下水位时不液化，砂土液化险情为“轻”，建设

用地遭受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预测至 2030年，建设用地的累计地面沉降量为 1080-1180mm，年沉降速率

约为 10mm/a，地面沉降的发育程度为“强”，险情为“轻”，建设用地遭受地

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中等”。

4、经综合评估确定项目区建设用地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属“中级”。

5、从地质灾害评估角度来看，防治难度“小”，该场地作为本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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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是“适宜”的。

二、建议

1、建设用地周围有断裂构造发育，建议建设用地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认

真执行国家有关规范规定的抗震设防标准，及其它相关工程建设的强制性标准，

保证建设用地质量，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水平。

2、建设用地存在砂土液化地质灾害风险，建设用地进行工程建设，须对砂

土液化灾害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3、建设用地现已处于地面沉降区域，并有地面沉降继续发展的可能。为安

全起见，在对建设用地内地下管线等设施进行设计和施工时，应充分考虑地面沉

降对管线等设施的影响。必要时，可在建设用地内定期进行精密的地面水准测量，

监控地面沉降的发展变化，防范地面沉降导致灾害性危险的发生。

本评估报告不可替代规划和建设项目各阶段的地质灾害勘查、工程地质勘察

和有关的评价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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